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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孫中山先生將行憲方式分為三個階段

憲政軍政
1894年-1928
年

1928年-1947年12月24
日

1947年12月25日~

一、憲法前言:中華民國國民大會受全體國民之付託，依據 孫中
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之遺教，為鞏固國權，保障民權，奠定社會
安寧，增進人民福利，制定本憲法，頒行全國，永矢咸遵。



貳、訓政時期之法律：
1.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
(1)係行憲前國家之根本大法，亦是臨時憲法。共89條，民國20年5月
12日，國民會議制定，同年6月1日，國民政府公佈施行。

(2)相關內容:
30條第1項規定:訓政時期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行使中

央統治權。
30條第2項規定: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，其職權由中國國民黨中

央執行委員會行使之(政權)。
84條規定:「凡法律與本約法牴觸者無效」(即約法為訓政時期最高之法律)

2.依新世界戲院訴訟案件(96年度重訴字第1712號)，台北地方法院

於裁判書中載明:

「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又於28年2月7日成立國防最高委員會，至36年4月

23日結束，為戰時統一黨政軍指揮之最高決策機構，是以中國國民黨於訓政時期

即為中央政府，而為國家機關。」 4



3. 1939年1月，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行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通過「為實行中央黨政
軍統一指揮之機構，擬請設置國防最高委員會，並修正國防最高會議組織條例案」，決議
於中央執行委員會下設國防最高委員會，統一黨政軍之指揮，並代行中央政治委員會之職
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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叁、又是三審定讞的案子重新炒作

一、96年11月2日行政院邱前副院長義仁邀集關機關召
開黨產問題協調會並指示，應就政黨不當取得之財產
循司法途徑訴訟追討，會後由行政院陳前副秘書長美
伶邀集相關機關召開分工會議，商討確認提起訴訟標
的之原則-

選列新世界戲院之臺北市萬華區新世界戲院土地，
由國產署提起所有確認之訴

結果:
1.台北地方法院於99年12月13日判決國產署敗訴-(96)重訴1712號
2.臺灣高等法院於102年5月8日判決國產署敗訴-(100)重上243號
3.最高法院102年12月5日102年判決國產署敗訴確定-台上字第
2344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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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高等法院判定中影勝訴理由

1.中華民國政府於訓政時期核准由台灣省黨部價購系爭土
地之國民政府及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、審議通過以
中央革命戰債轉帳撥用方式沖抵交易對價之國防最高委員
會，以及交接系爭土地予被上訴人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
等國家機關，於其時確得行使國家權力，對於系爭土地亦
具有管理處分之權限；則渠等對系爭土地所為價購、轉帳
撥用、交接等債權合意及物權處分，自不因國民政府召開
制憲國民大會通過中華民國憲法，於36年12月25日實施憲
政進入憲政時期，經選舉並改組為總統及五院為主體之中
華民國政府，即認失其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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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高等法院判定中影勝訴理由-(續)

2.上訴人(國產署)主張:縱認國民政府對於系爭土地有「轉
帳撥歸」之事實，亦僅為單純之委託經營，並非所有權之
讓與云云。
惟高院認定:
(1)「台灣省公產管理處接收日產企業撥歸公營證明書」記

載「轉帳撥歸..合併經營」等語，其真意並非僅在由被
上訴人代管經營新世界戲院，而係在將系爭土地依國防
最高委員會決議轉帳撥歸台灣省黨部取得所有權，並供
做對被上訴人之出資，已臻明確。

(2)「系爭土地雖為台灣光復後由國民政府接收之日資財產，
原屬中華民國所有；然嗣已於36年間由台灣省黨部價購
取得，並合法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，洵無疑義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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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原因:賠償本黨戰時損失
(依國防最高委員會第185次常務會議通過)

肆、國民黨何以取得中影相關戲院

2.結果:依法取得中影相關戲院之所有權
(依國防最高委員會第227次常務會議通過)

討論事項第二十七案:追加35年度歲出歲入預算(決議 照審查

意見通過)-本黨接收敵偽產業列入35年度追加宣傳事業費



35年3月18日國防最高委員會第185次常務會議:本黨所辦之新聞、
出版、電影、廣播等事業依法接收之敵偽產業。業由事業主管機構
估值擬准以該機構之戰時損失由黨部併案向政府結算轉帳

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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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:國史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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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:國史館行政院函准
電飭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遵照、
並轉知台灣省黨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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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:國史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之敵偽
電影戲院應即移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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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本黨
所有產業
絕非只有
經營權



伍、只賠償國民黨戰時損失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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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南开南开，越难越开”，这句戏谑的话由张伯苓用独特洪亮的天津口
音说出来，使人感到更多的是自豪，是自信。1942年，太平洋战争
爆发后，张伯苓预见到日寇即将败亡，在重庆南开中学寓所，多次召
开复校筹备会议，定下了南开大学未来发展的方向。

复校的重任是师生人员回迁、分配校产、运送图书仪器，等等，
这是一项浩大繁重的工程。作为私立学校的南开，校产就是过日子的
家当，特别是图书仪器等，都是从国外花重金购买，长年积累下来的
资产，绝不能轻易舍弃。档案中记载，南开大学迁校西南时，曾有三
百余箱图书仪器寄存于越南海防仓库。1946年，张伯苓为此致函云
南省主席卢汉，表示复校在即，已派遣教授陈序经等人赴海防查寻，
请求予以协助。伉乃如在当年4月，致昆明同人的信中还提及这批图
仪，表示颇为惦念。

南开校园被日本人炸毁侵占，原貌尽毁，成为废墟。在短时期内

复课，边建边修，是一项刻不容缓的艰巨工作。1945年11月，张伯
苓呈文蒋介石称“请政府就华北敌产中指定相当财产
予以赔偿，并作学校永久基金”，同时写给天津市政府的信

函中明确提出，将南开大学北面日本居留民团综合运动场、苗圃，及
米谷统制会仓场空地拨借南大。天津市政府当即许可暂时拨借，并指
令天津社会、工务、地政、公用等各局一体知照。接下来，要进行地
界勘测，移交图契等手续，但这个过程却颇费一番曲折。先是天津市
政府指令工务、公用、地政各局派员会同勘测，因该地有美军部派日

人驻守，三局未能进入。后公用局直接将前日本居留民团
综合运动场地契契纸移交南大，但此地初为民地，被日人

征购后仍有少数未缴契领价，地权恐有纠纷，南大不能遽然接收使用。
如此往复函商，延宕至1946年2月。为了尽快解决南大土地使用问题，
尽早开工建校，由地政局牵头，召集公用、教育、工务各局及南开大
学负责人会商，共同议决：即刻会同前往勘测，如有私人土地纠纷，
由南大自行商洽办理。
http://epaper.tianjinwe.com/tjrb/tjrb/2014-

11/11/content_7190431.htm

賠償戰時損失不僅只有國民黨而已-1.私校南開大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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賠償戰時損失不僅只有國民黨而已-2.青島市美國學校

資料來源:國史館

調閱參照： 002000002094A002-090103-000

05-305

入藏登錄號： 002000002094A

全宗名稱： 蔣中正總統文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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賠償戰時損失不僅只有國民黨而已-3.民社黨

資料來源:國史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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賠償戰時損失不僅只有國民黨而已-3.民社黨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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賠償戰時損失不僅只有國民黨而已-4.上海市私立學校聯合會

資料來源:國史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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賠償戰時損失不僅只有國民黨而已-4.上海市私立學校聯合會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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賠償戰時損失不僅只有國民黨而已-5.墨西哥華僑鄧川山

資料來源:國史館
檔案編號:121000011943A



賠償戰時損失不僅只有國民黨而已-5.墨西哥華僑鄧川山(續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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賠償戰時損失不僅只有國民黨而已-5.墨西哥華僑鄧川山(續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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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報告的
專業度?
可信度?
證據力?

陸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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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張會計師之意見:

1、第3頁第3行「土地資產之價值」理應為買賣方議價之焦點。

2、第4頁第2段「會計師簽證報告上之金額即比鑑價報告之評估金額低了

14.58億元。另因當時商業會計法及財務會計準則公報之規定，非營業

用之資產不得辦理重估。林寬照會計師於民國106年4月18日出具之「說

明書」之附件「中央電影公司土地重估計算一覽表」，該表顯示尚有七

項土地因非屬營業資產而不能辦理重估，該七項土地之帳面金額合計為

$54,868,084，其94年之公告現值為$287,644,465」。

3、同上頁「依經驗法則判斷，該七項土地之市價，恐怕比高告現值高出不

少。就以最保守的公告現值計算，該七項土地之當時之公告現值也比帳

列金額高出$232,776,381」。

本黨針對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張山輝會計師所提之書面報

告意見看法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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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黨認為:

一、張會計師意見前後矛盾，例如他前面明白表示七項土地依商業會計法及

財務會計準則公報之規定，非營業用之資產不得重估，卻又主張用公告現值

重估，因此多出$232,776,381。

二、其意見有下列錯誤:

(1)文化城土地之估價係所謂限定價格，限定條件為「使用區分變更為

住宅區後之土地價格」(見中華徵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94年6

月16日鑑價報告第12頁、第19頁。

(2)又依中華徵信所估價時係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68條(現為70條至

82條)之方式估價，張會計師完全忽略。

(3)新世界大樓之會計師帳列金額因係依當時商業會計法及財務會計準

則公報之規定，故以「公告現值」列帳，張會計師何以未敘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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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黨針對台灣無形資產鑑價學會覆核書面報告看法:

一、黨產會何以委託台灣無形資產鑑價學會出具覆核意見?委託該公

司之合約金額是多少?委託程序為何?其專業能力係不動產亦或無

形資產?

二、負責人是誰?何以不敢具名?

三、請問黨產會所提出要求評估事項共有七項，是否考慮當時商業會

計法及財務會計準則之規定，部分土地依該規定即應以公告現值

列帳。

四、黨產會要求評估事項何以一再強調土地價格，卻又不找具不動產

估價師資格之專業人士?

五、本黨搜尋網路上該公司之資料:(如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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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無形資產鑑價學會TiAAA
1.出具之評估報告書為何沒有具名?是誰所寫?
2.如此重要之聽證會調查報告，為何不找較具公信力之機構?

專
業
度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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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信
度
？



柒、結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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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以敵偽產業賠償戰時損失為通例，絕非獨厚國民黨。

2.國防最高委員會決議以敵偽產業戲院作為國民黨抗戰

損失賠償合法有效。

3.本黨所提供之歷史資料無變造、偽造等情事，忠實還

原事實真相。



KMT Keeps Moving Taiwan.


